	部门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收集材料范围及顺序
	审核单位

	街道
	7.Ⅲ-42

科普设施、科普队伍

（8分）
	Ⅲ-42-2

≥80%的街道、乡镇有科普活动场所，经常开展活动。（8分）
	必须准备的材料：

1.科普场所的牌匾照片；（2分）
2.近三年科普活动场所开展活动的记录（如讲座、科普展览等）及相关照片（附详细照片说明）；（2分）
3.科技场馆（科普场所）的场馆管理制度。（2分）
其他相关材料：

1.街道近三年开展科普活动的计划或方案、总结或情况汇报；

（1分）
2.街道科协章程、联络员名册；

街道科普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1分）
	市科协


附件：由佛山市科协系统负责的关于街道城市文明指数测评材料审核的具体内容及要求
说明：

1.活动已启动，且有活动方案、有齐全的活动记录、相关齐全新闻报道得该项评分满分；

2.活动已启动，有活动方案，活动记录不齐全、或新闻报道不齐全得该项评分一半分值；

3.活动未启动、未开展或尚未有活动方案不得分。

4.表中的近三年，是指2009年1月至今以来的三年。
